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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 
把 鄰 里 支 援 幼 兒 照 顧 計 劃 常 規 化 並 擴 展 其 服 務 範 圍  
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介 政 府 當 局 擬 把 鄰 里 支 援 幼 兒

照 顧 計 劃 （ 下 稱 「 計 劃 」 ） 常 規 化 ， 並 將 其 服 務 範 圍 擴

展 至 全 港 18 區 的 計 劃 。  
 
 
背 景  
 
試 行 計 劃  
 
2 .  照 顧 年 幼 子 女 是 父 母 的 責 任 。 為 支 援 一 些 因 工

作 或 其 他 原 因 而 暫 時 未 能 照 顧 子 女 的 父 母 ， 社 會 福 利 署

（ 下 稱 「 社 署 」 ） 一 直 透 過 資 助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 多 元 化

的 幼 兒 照 顧 服 務 。  
 
3 . 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二 零 零 八 至 零 九 年 度 的 財 政 預 算

案 中 ， 宣 布 額 外 撥 出 4,500 萬 元 ， 推 廣 更 具 彈 性 的 幼 兒

照 顧 服 務 ， 以 配 合 父 母 的 需 要 ， 撥 款 為 期 三 年 。 社 署 利

用 這 筆 有 時 限 的 撥 款 ，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月 以 試 行 形 式 推

行 為 期 三 年 的 計 劃 ， 目 的 是 在 常 規 幼 兒 照 顧 服 務 以 外 ，

為 父 母 提 供 更 具 彈 性 的 幼 兒 照 顧 服 務 ， 同 時 促 進 社 區 參

與 和 鄰 里 互 助 。 計 劃 的 服 務 內 容 包 括 為 六 歲 以 下 兒 童 而

設 的 「 社 區 保 姆 服 務 」 和 為 三 至 六 歲 以 下 兒 童 而 設 的

「 中 心 託 管 小 組 服 務 」 兩 個 部 分 。 各 營 辦 機 構 會 在 區 內

招 募 照 顧 者 ， 並 訓 練 他 們 在 家 中 或 營 辦 機 構 的 服 務 中 心

照 顧 兒 童 。  
 
4 .  計 劃 最 初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月 在 六 個 對 幼 兒 照 顧

服 務 需 求 較 大 的 地 區 推 行 ， 這 六 個 地 區 分 別 是 東 涌 、 深

水 埗 、 葵 涌 、 屯 門 、 元 朗 和 觀 塘 。 計 劃 其 後 於 二 零 零 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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年 三 月 擴 展 至 另 外 五 個 地 區 ， 分 別 是 黃 大 仙 ／ 西 貢 、 九

龍 城 ／ 油 尖 旺 、 大 埔 ／ 北 區 、 沙 田 和 東 區 ／ 灣 仔 ， 以 涵

蓋 社 署 全 部 11 個 行 政 分 區 。 計 劃 下 的 11 個 項 目 由 11
個 不 同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（ 包 括 受 資 助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非 受 資

助 的 地 區 組 織 ／ 互 助 小 組 ） 營 辦 。 全 部 項 目 均 會 在 二 零

一 一 年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結 束 。  
 
5 .  社 署 規 定 11 間 營 辦 計 劃 的 機 構 須 在 服 務 時 間 內

的 任 何 時 間 提 供 至 少 26 個 社 區 保 姆 服 務 名 額 和 14 個 中

心 託 管 小 組 服 務 名 額 。 上 述 11 個 項 目 因 而 合 共 提 供 至

少 286 個 社 區 保 姆 服 務 名 額 和 154 個 中 心 託 管 小 組 服 務

名 額 。 為 確 保 服 務 質 素 ， 計 劃 的 服 務 協 議 訂 明 營 辦 機 構

所 提 供 的 社 區 保 姆 服 務 和 中 心 託 管 小 組 服 務 須 由 註 冊 社

工 管 理 、 監 督 和 監 察 。 營 辦 機 構 的 社 工 亦 會 為 其 社 區 保

姆 進 行 初 次 及 持 續 評 估 ， 以 確 定 他 們 適 合 提 供 服 務 。  
 
6 .  計 劃 的 服 務 收 費 由 營 辦 機 構 自 行 釐 定 ， 但 須 先

經 社 署 核 准 。 現 時 社 區 保 姆 服 務 每 小 時 的 基 本 收 費 介 乎

18 至 24 元 ， 中 心 託 管 小 組 服 務 每 小 時 的 基 本 收 費 則 介

乎 13 至 24 元 。 計 劃 的 營 辦 機 構 會 根 據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家

庭 住 戶 每 月 收 入 中 位 數 ， 為 通 過 社 會 需 要 及 入 息 審 查 的

家 庭 提 供 服 務 費 用 豁 免 或 減 免 。  
 
試 行 計 劃 的 檢 討  
 
7 .  為 期 三 年 的 試 行 計 劃 將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結

束 。 社 署 承 諾 在 試 行 計 劃 完 結 前 檢 討 計 劃 的 推 行 情 況 和

成 效 ， 以 決 定 這 項 服 務 的 未 來 安 排 。 在 進 行 檢 討 時 ， 社

署 參 考 過 以 下 資 料  －  
 
(a )  計 劃 的 11 個 營 辦 機 構 每 月 定 期 提 交 有 關 服 務 量

和 服 務 成 效 的 統 計 資 料 ， 以 及 他 們 進 行 的 顧 客

滿 意 程 度 調 查 結 果 ；  
 
(b)  在 社 署 召 開 的 分 享 會 ／ 聚 焦 小 組 會 議 上 從 營 辦

機 構 、 服 務 使 用 者 、 社 區 保 姆 、 社 工 ／ 項 目 負

責 人 及 其 他 持 份 者 蒐 集 所 得 的 意 見 ； 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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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 )  經 其 他 渠 道 從 持 份 者 及 社 區 關 注 團 體 所 蒐 集 的

意 見 ， 當 中 包 括 立 法 會 議 員 、 區 議 員 、 幼 兒 服

務 業 界 代 表 、 婦 女 團 體 、 地 區 團 體 及 傳 媒 等 。  
 
8 .  社 署 的 檢 討 的 主 要 結 果 摘 錄 如 下  —  

 
(a )  營 辦 機 構 進 行 的 顧 客 滿 意 程 度 調 查 ， 以 及 從 社

署 所 召 開 的 分 享 會 及 聚 焦 小 組 會 議 所 收 集 的 意

見 ， 均 顯 示 服 務 使 用 者 普 遍 滿 意 計 劃 的 服 務 。

自 計 劃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全 面 推 行 以 來 ， 直 至

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為 止 ， 受 惠 於 計 劃 的 兒 童 總 人

數 為 8 872 人 。 每 月 受 惠 人 數 由 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

的 273 人 逐 步 增 至 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的 524 人 ，

顯 示 計 劃 日 漸 受 到 父 母 歡 迎 。 在 社 署 的 推 動

下 ， 營 辦 機 構 已 在 社 署 所 要 求 的 最 低 服 務 名 額

之 上 ， 提 升 了 計 劃 應 付 額 外 服 務 需 求 的 能 力 。

營 辦 機 構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名 額 大 致 上 可 滿 足 各 區

的 服 務 需 求 。 社 署 並 沒 有 接 獲 任 何 報 告 ， 指 有

需 要 的 兒 童 因 為 名 額 不 足 而 須 輪 侯 服 務 ；  
 
(b)  約 有 46% 的 服 務 使 用 者 從 營 辦 機 構 獲 得 費 用 豁

免 或 減 免 ， 當 中 約 78.7% 獲 豁 免 費 用 ， 其 餘

21.3% 則 獲 半 費 減 免 。 社 署 並 沒 有 接 獲 任 何 報

告 ， 指 有 需 要 家 庭 因 營 辦 機 構 方 面 資 源 不 足 而

未 獲 豁 免 或 減 免 費 用 ；  
 
(c )  在 使 用 服 務 的 家 庭 ( 1 ) 中 ， 59.5% 屬 單 親 家 庭 ，

18.2% 屬 新 來 港 家 庭 ， 另 有 10.4% 為 跨 境 家 庭
( 2 ) 。 這 些 數 字 顯 示 ， 計 劃 對 支 援 一 般 而 言 較 脆 弱

的 家 庭 是 有 用 的 ；  
 
(d)  至 於 服 務 時 間 ， 約 36% 的 服 務 使 用 者 在 上 午 八

時 前 或 晚 上 六 時 後 使 用 計 劃 的 服 務 ， 而 在 這 些

時 間 ， 全 日 制 獨 立 幼 兒 中 心 及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 1 )  服 務 使 用 者 如 來 自 同 時 屬 於 以 下 其 中 兩 個 類 別 的 家 庭 ， 即 單 親 家

庭 、 新 來 港 家 庭 及 跨 境 家 庭 ， 便 可 能 被 重 複 計 算 。  
( 2 )  跨 境 家 庭 指 兒 童 的 父 母 分 隔 兩 地 ， 一 方 在 香 港 和 另 一 方 在 內 地 的

家 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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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通 常 已 停 止 服 務 ( 3 ) 。 計 劃 因 此 能 有 效 填 補 常

規 幼 兒 中 心 服 務 時 間 所 未 能 涵 蓋 的 時 段 ；  
 
(e )  約 95.8% 的 社 區 保 姆 服 務 使 用 者 均 在 最 少 一 天

之 前 申 請 使 用 計 劃 的 服 務 。 至 於 其 餘 5.2%在 同

日 內 要 求 提 供 突 發 ／ 緊 急 服 務 的 服 務 使 用 者 ，

營 辦 機 構 亦 能 在 90 分 鐘 內 為 他 們 全 部 安 排 到 合

適 的 社 區 保 姆 或 中 心 託 管 小 組 服 務 。 計 劃 能 有

效 應 付 父 母 對 突 發 ／ 緊 急 幼 兒 照 顧 服 務 的 需

要 ；  
 
( f )  在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年 齡 分 布 方 面 ， 約 有 38% 不 足

三 歲 ， 51.3% 介 乎 三 至 六 歲 。 雖 然 使 用 服 務 的 年

齡 規 定 為 六 歲 以 下 ， 但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， 營 辦 機

構 會 酌 情 考 慮 為 六 歲 或 以 上 兒 童 提 供 暫 時 性 的

服 務 （ 例 如 有 關 兒 童 有 不 足 六 歲 的 弟 妹 正 在 使

用 計 劃 下 的 服 務 ， 或 其 父 母 ／ 照 顧 者 未 能 為 有

關 兒 童 作 出 其 他 照 顧 安 排 等 ） ， 以 確 保 該 名 兒

童 獲 得 妥 善 照 顧 。 約 10.7%的 服 務 使 用 者 年 齡 為

六 歲 或 以 上 的 兒 童 。 他 們 通 常 以 突 發 ／ 緊 急 ／

暫 時 性 質 使 用 計 劃 下 的 服 務 ， 或 在 父 母 為 他 們

作 出 合 適 的 照 顧 安 排 之 前 ， 以 計 劃 下 的 服 務 作

為 過 渡 安 排 ； 以 及  
 
(g)  在 分 享 會 及 聚 焦 小 組 會 議 上 ， 社 區 保 姆 對 計 劃

的 反 應 普 遍 正 面 。 他 們 普 遍 理 解 到 計 劃 是 一 個

照 顧 幼 兒 的 互 助 支 援 項 目 ， 而 非 就 業 計 劃 ， 對

於 能 夠 為 社 會 作 出 貢 獻 ， 他 們 都 感 到 高 興 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 3 )  大 部 分 全 日 制 獨 立 幼 兒 中 心 及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的 服 務 時 間 通 常

為 星 期 一 至 五 上 午 八 時 至 晚 上 六 時 ， 以 及 星 期 六 上 午 八 時 至 下 午

一 時 。 部 分 中 心 亦 提 供 延 長 服 務 ， 星 期 一 至 五 服 務 延 長 至 晚 上 八

時 ， 以 及 星 期 六 服 務 延 長 至 下 午 三 時 ／ 晚 上 八 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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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基 於 上 述 檢 討 結 果 ，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計 劃 是 提 供

具 彈 性 的 幼 兒 照 顧 服 務 的 理 想 模 式 ， 值 得 進 一 步 推 行 。

計 劃 能 照 顧 市 民 對 幼 兒 照 顧 服 務 的 不 同 需 求 ， 尤 其 是 能

填 補 常 規 幼 兒 照 顧 服 務 的 服 務 時 間 所 未 能 涵 蓋 的 時 段 ，

以 及 提 供 突 發 和 緊 急 的 幼 兒 照 顧 服 務 。 此 外 ， 計 劃 亦 可

惠 及 較 脆 弱 的 家 庭 ， 例 如 單 親 家 庭 、 新 來 港 家 庭 和 跨 境

家 庭 。  
 
把 計 劃 常 規 化 並 擴 展 其 服 務 範 圍  
 
10 .  正 如 《 二 零 一 零 至 一 一 年 施 政 報 告 》 所 宣 布 ，

考 慮 到 計 劃 在 推 動 鄰 里 互 助 和 提 供 具 彈 性 的 幼 兒 照 顧 服

務 方 面 達 到 預 期 效 果 ， 政 府 當 局 已 決 定 把 計 劃 常 規 化 ，

並 將 其 服 務 範 圍 由 現 時 社 署 的 11 個 行 政 分 區 擴 展 至 全

港 18 區 ， 讓 更 多 有 需 要 的 家 庭 受 惠 。 在 進 行 常 規 化

後 ， 計 劃 將 會 以 社 署 提 供 的 經 常 撥 款 持 續 推 行 。 計 劃 的

服 務 範 圍 擴 展 至 全 港 18 區 後 ， 將 會 提 供 合 共 至 少 720
個 幼 兒 照 顧 服 務 名 額 （ 包 括 468 個 社 區 保 姆 服 務 名 額 和

252 個 中 心 託 管 服 務 名 額 ） 。 與 計 劃 在 試 行 期 間 所 提 供

的 服 務 名 額 （ 至 少 440 個 服 務 名 額 ， 包 括 286 個 社 區 保

姆 服 務 名 額 和 154 個 中 心 託 管 服 務 名 額 ） 相 比 ， 計 劃 將

能 提 供 至 少 280 個 額 外 服 務 名 額 （ 182 個 額 外 社 區 保 姆

服 務 名 額 和 98 個 額 外 中 心 託 管 服 務 名 額 ） 。  
 
11 .  除 了 把 計 劃 常 規 化 和 擴 展 外 ， 社 署 亦 因 應 在 計

劃 試 行 期 間 所 累 積 的 經 驗 ， 以 及 在 分 享 會 及 聚 焦 小 組 會

議 上 所 蒐 集 的 意 見 ， 計 劃 引 入 多 項 改 善 服 務 運 作 的 措

施 。 現 將 社 署 正 在 考 慮 的 部 分 改 善 措 施 載 述 如 下  －  
 
(a )  社 署 計 劃 增 加 為 每 間 營 辦 機 構 所 提 供 的 資 源 ，

讓 營 辦 機 構 加 強 服 務 的 社 會 工 作 支 援 等 。 社 會

工 作 支 援 有 助 確 保 社 區 保 姆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的 質

素 ， 是 計 劃 所 必 要 的 元 素 ；  
 
(b)  現 時 ， 雖 然 有 些 營 辦 機 構 已 經 向 有 需 要 的 服 務

使 用 者 提 供 接 送 服 務 ， 但 這 項 服 務 並 非 計 劃 規

定 所 必 須 提 供 的 服 務 項 目 。 由 於 有 些 父 母 及 其

他 持 份 者 不 時 要 求 在 計 劃 下 提 供 接 送 服 務 ， 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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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 正 在 研 究 營 辦 機 構 應 否 在 有 需 要 時 在 計 劃 下

提 供 接 送 服 務 ；  
 
(c )  在 服 務 時 間 方 面 ， 計 劃 的 中 心 託 管 小 組 平 日 開

放 至 最 少 晚 上 九 時 ， 於 周 末 亦 最 少 開 放 一 節 時

間 。 社 區 保 姆 服 務 的 運 作 時 間 更 長 ， 即 每 日

（ 包 括 周 末 及 假 日 ） 由 上 午 七 時 至 晚 上 十 一

時 。 有 需 要 時 ， 營 辦 機 構 亦 可 於 這 些 服 務 時 間

外 提 供 服 務 ，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更 可 提 供 留 宿 服

務 。 現 時 計 劃 的 兩 項 服 務 的 運 作 時 間 及 彈 性 已

可 滿 足 大 部 分 因 工 作 或 其 他 原 因 而 暫 時 未 能 照

顧 子 女 的 父 母 的 需 要 ， 但 我 們 注 意 到 ， 在 計 劃

試 行 期 間 ， 有 些 服 務 使 用 者 在 深 夜 、 清 早 或 周

末 及 公 眾 假 期 期 間 要 求 提 供 服 務 ， 有 些 則 在 同

日 提 出 突 發 的 服 務 要 求 。 為 確 保 他 們 得 到 所 需

服 務 ， 社 署 正 探 討 進 一 步 延 長 計 劃 服 務 的 運 作

時 間 ， 以 及 加 強 在 深 夜 、 清 早 及 假 日 使 用 服 務

的 方 便 性 ； 以 及  
 
(d)  在 計 劃 試 行 期 間 ， 社 署 透 過 服 務 協 議 要 求 營 辦

機 構 為 社 區 保 姆 及 服 務 使 用 者 購 買 保 險 。 社 署

向 營 辦 機 構 提 供 的 資 助 ， 亦 已 包 括 有 關 的 保 險

費 用 。 全 部 11 間 營 辦 機 構 已 為 社 區 保 姆 及 服 務

使 用 者 購 買 團 體 個 人 意 外 保 險 及 ／ 或 公 眾 責 任

保 險 。 為 確 保 營 辦 機 構 提 供 足 夠 的 保 險 保 障 ，

社 署 會 要 求 競 投 服 務 的 機 構 在 其 服 務 計 劃 書 內

加 入 為 社 區 保 姆 及 服 務 使 用 者 安 排 保 險 的 建

議 。 保 險 安 排 是 否 足 夠 和 恰 當 將 會 是 遴 選 小 組

在 遴 選 過 程 中 的 其 中 一 項 考 慮 因 素 。 在 開 始 提

供 服 務 前 ， 獲 選 的 營 辦 機 構 必 須 確 認 已 按 照 建

議 安 排 有 關 保 險 。  
 
12 .  除 上 文 所 述 外 ， 社 署 在 檢 討 中 亦 對 現 有 的 服 務

模 式 、 社 區 保 姆 的 服 務 津 貼 、 服 務 的 收 費 水 平 及 計 劃 服

務 對 象 的 年 齡 限 制 是 否 恰 當 等 作 出 評 估 。 社 署 所 得 出 的

結 論 如 下  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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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 )  服 務 模 式  — 除 了 為 父 母 提 供 更 具 彈 性 的 幼 兒

照 顧 服 務 外 ， 計 劃 的 另 一 個 目 的 是 推 動 社 區 參

與 和 鄰 舍 互 助 。 因 此 ， 計 劃 的 社 區 保 姆 皆 本 着

關 愛 的 精 神 及 以 義 工 身 分 參 與 計 劃 ， 薪 酬 並 不

是 最 主 要 的 考 慮 。 在 分 享 會 ／ 聚 焦 小 組 會 議

上 ， 持 份 者 普 遍 對 這 項 安 排 表 示 支 持 。 保 姆 義

務 助 人 的 精 神 確 實 有 助 建 立 一 批 隨 時 願 意 服 務

的 社 區 保 姆 ， 以 便 靈 活 應 對 一 些 暫 時 性 的 幼 兒

照 顧 服 務 需 求 。 我 們 沒 有 打 算 改 變 這 項 安 排 ；  
 
(b)  向 社 區 保 姆 提 供 的 服 務 津 貼 金 額 和 服 務 收 費  — 

計 劃 的 服 務 收 費 及 向 社 區 保 姆 提 供 的 服 務 津 貼

金 額 ， 是 由 營 辦 機 構 因 應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內 容 及

所 屬 地 區 的 情 況 而 釐 訂 。 正 如 上 文 第 6 段 所

述 ， 經 濟 有 困 難 的 家 庭 如 通 過 社 會 需 要 及 入 息

審 查 ， 可 獲 豁 免 或 減 免 收 費 。 我 們 至 今 沒 有 接

獲 任 何 報 告 ， 指 由 於 資 源 不 足 ， 有 服 務 使 用 者

不 獲 豁 免 ／ 減 免 收 費 。 社 署 會 繼 續 規 定 競 投 服

務 的 機 構 須 在 服 務 建 議 書 內 就 建 議 的 服 務 收 費

及 向 社 區 保 姆 提 供 的 服 務 津 貼 金 額 提 供 資 料 。

社 署 會 在 評 審 建 議 書 時 全 面 考 慮 建 議 的 服 務 收

費 及 服 務 津 貼 金 額 的 水 平 是 否 合 理 ；  
 
(c )  年 齡 規 定  — 如 上 文 第 8(f ) 段 所 述 ， 營 辦 機 構

可 於 特 殊 情 況 下 ， 酌 情 為 六 歲 或 以 上 兒 童 提 供

暫 時 性 的 照 顧 服 務 ， 以 確 保 有 關 兒 童 獲 得 妥 善

照 顧 。 由 於 六 歲 或 以 上 兒 童 的 服 務 需 要 頗 不 相

同 ， 我 們 相 信 以 六 至 十 二 歲 兒 童 為 對 象 的 課 餘

託 管 計 劃 （ 提 供 膳 食 服 務 、 家 長 指 導 及 教 育 、

技 巧 學 習 及 社 交 活 動 等 ） ， 較 計 劃 更 能 切 合 他

們 的 需 要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會 把 計 劃 服 務 對 象 的 年

齡 限 制 維 持 在 六 歲 以 下 ， 並 繼 續 僅 於 特 殊 情 況

下 為 六 歲 或 以 上 的 兒 童 提 供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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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.  社 署 會 繼 續 與 服 務 使 用 者 、 營 辦 機 構 及 其 他 持

份 者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， 並 密 切 監 察 計 劃 在 常 規 化 和 擴 展 服

務 範 圍 後 的 運 作 情 況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會 考 慮 並 推 出 進 一 步

加 強 計 劃 服 務 的 措 施 ， 以 應 付 服 務 需 要 。  
 
 
實 施 計 劃  
 
14 .  社 署 計 劃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第 二 季 就 營 辦 各 區 的 計

劃 邀 請 有 興 趣 的 機 構 提 交 服 務 建 議 書 ， 以 期 於 二 零 一 一

年 年 底 開 展 服 務 。 由 於 試 行 計 劃 將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完

結 ， 計 劃 現 有 的 11 個 項 目 的 實 施 期 限 會 予 以 延 長 ， 直

至 新 項 目 開 展 為 止 ， 以 確 保 服 務 得 以 延 續 。  
 
 
徵 詢 意 見  
 
15 .  請 委 員 閱 悉 政 府 當 局 擬 把 計 劃 常 規 化 並 擴 展 其

服 務 範 圍 的 計 劃 。  
 
 
 
 
 
 
 
 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
社 會 福 利 署  
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 


